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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的 1 9 8 2- 1 9 8 3 两年期方案预算

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

和规范的逐步发展

A/C. ö/36/L. 17 号文件内决议草案

所涉的行政和经费问题

秘书长按照大会议事规则

第 153 条提出的说明

1 .第六委员会于 198 1 年 1 2 月 2 日第 6 5 次会议上通过了 A/C.6/36/

L.17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它面前有一个关于所涉经费问题的说明 (A/C.6/36

/L.23 ) 

2. 依照 A/C . 6/36/L. 17 号文件内决议草案第 2 ， 5 和 6 段的规定，大会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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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请训研所编制并友时完成决议早案序言部分第五段所述的研究报昔，以便

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

(0) 诣秘书长不要对训研所的研究实施关于管制和限制文件的规定;

(c) 请秘书长在将来列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的题为"有关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的国际法旅则和规范的逐步发展"的项目下向犬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

份关于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进行的研究的报告，供大会优先审议。

3 .当可记得大会在第 35/166号决议第 1 段，请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

就决议所述文件或列的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其他国际公法实体之间经济关系的新

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关于跨国公司活动的现有和发展中的国际法屎则和规范，编制一

份清单。犬会还请训1I研所根据上述清单，就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

规范的逐步发展编写一份分析性研究报告。

4 .训11听所于 1 980 年 1 2 月 9 日通知秘书长说，它没有能力进行这种研究，

除非大会给予特定赠款提供所需的资金。 结果秘书长的反应良好，从正常预算第

2 6 款拨出 86， 500 美元，切11研所将其中 60， 900 美元用于编制第一阶段的研究报

告。不过，却1I研所进一步提请大会注意，如果大会想完成这个项目，则帝要提供资

金以支付第二阶段的全部费用。 1

5. 关于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2 段，为使训研所能进行涉灰较复杂的调查研究

的第二阶段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向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专家进行协商，秘书长认为

有必要同意训研所的以下要求:在 P 一 3 和一般事务人员等级的临时助理人员一-

1 2 个月，五毛顾问一各一个人工月，五名研究助理一一各三个月，以及同意承

担其他费用。费用共计 119， 600 美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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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名项目干事 (P-3) ， 12 个月

5 名顾问，各一个人工月

5 名研究助理，各三个人工月

1 名秘书， 1 2 个月

旅费和生活津贴

文件(书目)

43, 600 

1 8, 500 

25, 500 

22, 000 

7, 000 

3, 000 

共计 119, 600 

6 .因此，如果大会决定通过 A/C.6/36/L.17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在提

议的 1 9 8 2 • 1 983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6 款下必须提供 119， 600 美元的追

加费用，以便训1)研所能够同法律事务厅联系，进行第二阶段的研究工作。




